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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机构设置：

宝鸡市陈仓区国有潘家湾林场为宝鸡高新区托管的正

科级公益一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场部下设办公室、计划财

务股、森林培育建设股、科教规划股、资源保护股、防火安

全股六个股室；基层下设磻溪河、杨家庄、宝盖寺、雪山洞、

金台、十二公里等六个管护站。

（二）主要职责：

1、加强国有林场管理，促进林业发展。国有林场主要承

担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等生态公益服务。

2、国有林场规划计划编制，林木种苗生产供应。

3、森林培育与经营，护林防火。

4、相关技术与管理人员培训。

5、林木种苗调剂，相关信息服务。

6、开展林政管理及野生动物保护、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二、工作任务

（一）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护，集

中力量开展年度森林督查工作，毫不松懈抓好森林防火，实

现森林火灾“零发生”目标。

（二）争取管护用房建设项目落地实施，改善基层工作



生活条件。

（三）着力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

和监测，落实古树名木保护措施。

（四）着力加强国土绿化美化。精准落实造林绿化任务，

实施好生态修复工程。

（五）着力加强生态资源安全管控。统筹抓好林草湿资

源，严防森林草原火灾、严抓有害生物防治、严控外来入侵

物种、严查违法案件，全面筑牢生态安全防线。

（六）利用林长制智慧平台做好护林员巡护督查工作。

三、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

（事业）预算，部门预算下无基层预算单位。

四、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上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38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38 人；实有人员 37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业

37 人。单位管理的离休人员 1 人。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宝鸡市陈仓区国有潘家湾林场 无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本部门当年预算收入 406.93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06.93 万元，较上年增加 174.74 万元，

主要原因是本级财政下达全年公用经费、人员经费及专项业

务费，上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保障

国有林场管护人员 7-12 月工资福利；本部门当年预算支出

406.9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406.93 万元，较

上年增加 174.74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级财政下达全年公用

经费、人员经费及专项业务费，上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

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保障国有林场管护人员 7-12 月工资福

利支出。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406.9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406.93 万元，较上年增加 174.74 万元，主要

原因是本级财政下达全年公用经费、人员经费及专项业务费，

上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保障国有

林场管护人员 7-12 月工资福利；本部门当年财政拨款支出

406.9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406.93 万元，较

上年增加 174.74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级财政下达全年公用

经费、人员经费及专项业务费，上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

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保障国有林场管护人员 7-12 月工资福

利支出。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406.93 万元，较上

年增加 174.74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级财政下达全年公用经

费、人员经费及专项业务费，上年由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

保护恢复专项资金保障国有林场管护人员 7-12 月工资福利

支出。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06.93 万元，其中：

（1）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15.70 万元，较上年

增加 3.36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离休人员离休费增资。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54.99 万元，较上年减少 2.53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退休 2 人，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缴费减少。

（3）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27.49

万元，较上年增加 27.49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退休 2 人和 4

个中人重新核定机关事业退休待遇，职业年金记实增加。

（4）事业单位医疗（2101102）31.64 万元，较上年增

加 18.64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医疗保险预算全部由本级财政

下达，上年度大部分医疗保险由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

恢复专项资金列支。

（5）事业机构（2130204）236.97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1.90 万元，原因是本级财政下达全年办公费用、公务车运

行维护费支出、专项业务费和工资福利支出等，上年大部分

工资福利预算由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

列支。

（6）住房公积金（2210201）40.14 万元，较上年增加

25.88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住房公积金预算全部由本级财政

下达，上年度大部分住房公积金预算由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

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列支。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06.93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364.0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66.32



万元，原因是本年本级财政下达大部分工资福利支出，部分

由中央林业专项列支，上年度工资福利支出大部分由中央财

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列支；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23.22 万元，较上年增加 4.74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标准提高，本年公用经费

预算按标准增加，本年度公益林森林保险专项业务费预算由

本级财政下达。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19.65 万元，较上年增

加 3.68 万元，原因是单位管理遗属补助人员增加 1 人，遗

属生活补助按标准增加，离休人员离休费调整标准，离休费

预算增加。

（2）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06.93 万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364.0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66.32 万元，原因是本级财政下达大部分工资福利支出，差

额部分中央财政林业专项资金列支；机关工资福利支出包含

基本工资、津贴补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

业年金缴费、职工医疗保险缴费、工伤保险缴费、住房公积

金等。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23.22 万元，较上年增加

4.74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标准提高，本年公用

经费预算按标准增加，本年度公益林森林保险专项业务费预

算由本级财政下达；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包含办公经费、公



务车运行维护费、工会经费和专项业务费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9）19.65 万元，较上年增加

3.68 万元，原因是单位管理遗属补助人员增加 1 人，遗属生

活补助按标准增加，离休人员离休费调整标准，离休费预算

增加；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包含独生子女费、遗属生活补助

费、离休人员离休费和取暖费等。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第三部分 其他情况

六、“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6 万元，

较上年无增减；林场管护国有林 45.53 万亩，代管集体林

17.72 万亩，需要长年进行森林防灾减灾巡护，核定 2 辆应

急保障车辆，每辆运行维护费 3 万元。公务接待费 0 万元，

较上年无增减；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 万元，较上年无增减；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较上年无增减。本部门当年一般公

共预算会议费预算支出 0 万元，较上年无增减。本部门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培训费预算支出 0 万元，较上年无增减。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上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2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八、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当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共 1.8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

物类预算 1.8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

工程类预算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政府采购表）。

九、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本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 406.9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拨款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20.06 万元，较上年

增加 1.58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标准提高，

本年公用经费预算按标准增加。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



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

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

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

用。

2.“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

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

务接待支出。

3、社会保障缴费: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为职工缴纳

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

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以及事业、工伤、生育、大病统

筹和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